
南昌市教育局

洪教普高字〔2017〕4号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报送2017年市属普通

高中招生计划的通知

各直属普通高（完）中学校：

为做好201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，请市属普通高（完）中学校（含事业单位办、民办普通高中学校）根据师资配备、学校容量、发展规划及往年计划数、实际招生数、毕业生数等实际情况，并结合高考综合改革关于选课制、走班制的要求，认真思考研究制定并上报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。已招收特长班（生）的学校同时要明确2017年特长班（生）招生计划，一并上报。计划新招收特长班（生）的学校要科学分析现有基础和条件，提出办班思路和方案，3月6日前提交书面申请。

各学校请认真填写《南昌市2017年市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申报表》，并于3月20日前将纸质稿报市教育局普通高中教育工作处，电子稿请发送至jyjpgc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王涛，联系电话：83986480

附：南昌市2017年市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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